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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实施条例》”)的修改因其

广泛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了

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减除标准, 并调整了工资、薪金所得的税率

结构和税率, 以减少低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负担。而另一方面, 2010

年起颁布的一系列涉及个人所得税征管的税收法律规定, 也逐步体

现了对于高收入人群加强征管的政策趋势。本文对个人所得税近期

动态予以简要概述和解读。 

 

《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修订 

 
在收到全国近 24 万条意见后, 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

条例》将工资、薪金所得月费用减除标准从原 2,000 元提高至 3,500

元, 附加减除费用标准调整为 1,300 元。除此以外, 修订后的《个人

所得税法》将 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 7级, 从 3%到 45%, 其中 15%

和 40%两档税率予以取消。然而, 上述两项调整似乎只惠及较低工

资、薪金收入人群。在税率结构和税率调整后, 以收入(扣除个人负

担的社会保险)为人民币 38,600 元为分界线, 超过此金额的工资、薪

金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将有所增加。 

 

高收入群体个税监管的加强 

 
针对高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多样性的特点, 近年来, 国家税务总局针

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监管, 特别是高收入者的非劳动所得(财产

转让、股息、红利、股权激励等)监管政策正不断加强。监管措施包

括, 进行税源摸底、加强与有关政府部门的涉税沟通和联系、加强

对公开信息的搜集和分析等。近期针对股权转让所得和外籍个人取

得股息红利两大领域的税收政策变化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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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转让面临严格征管 

 

为平衡个人转让限售股与个人转让非上市公司股份以及企业转让限售股之间的税收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联合发布《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

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 号, “167 号文”), 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

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在此基础上主管部门又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下发了《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

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 号文件), 对限售股在解禁前被

多次转让、个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让限售股、个人用限售股认购或申

购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份额等 167 号文未明确的情况予以补充。 
 
针对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 《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
号)规定, 自然人股东在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时, 需持税务机关开具的股权转让所得

缴纳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或免税、不征税证明办理。随后, 国家税务总局 2010 年 27 号公告对股权

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问题进行了明确, 进一步限制和堵漏低价转让股权的避税手段。 
 

 外籍个人从 B 股及境外上市中国公司获得分红开征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 号再次发布了全文失效废止、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

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取得股票(股权)转让收益和股息所

得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3]第 45 号, “45 号文”) 包括在全文失效废止目录中。该 45 号文的

废除, 取消了外籍个人投资者从 B 股及境外上市中国公司获得股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这

一政策的悄然变更, 对海外个人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后, 2011 年 6 月 28 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税函［2011］348 号文, 专门就 45 号文废止后如何对

外籍个人取得 H 股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事项进行了规定。该规定指出, 鉴于境外居民个人可根据

其所在国(地区)与中国内地签署的税收协定和税收安排, 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考虑到 H 股公司股票

持有者众多, 为简化税收征管, 故境外居民个人一般可按 10%缴纳相关股息的个人所得税, 无需办

理申请事宜。对于低于 10%税率的协定国家居民,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后, 可对多扣缴税款予以退

还; 对高于 10%低于 20%税率的协定国家居民, 则按协定实际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 对于与中国内

地没有税收协定(安排)的国家(地区)及其他情况, 则按 20%税率扣缴。 
 
上述规定尚存未明确事项, 其如何执行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据报道, 《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 工资、薪金收入者的纳税人比例, 由目前的约 28%下降至约 7.7%, 
纳税人数由约 8,400 万人减至约 2,400 万人。据财政部计算, 《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将导致 2011
年 9-12 月份减收个人所得税约人民币 530 亿元。而另一方面, 从上文述及的内容来看, 除了工资、

薪金和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外的部分个人所得项目可能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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